
三间房集中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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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切实扫

除黑恶势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

社会安定有序，按照朝阳区委、朝阳区

政府工作部署，三间房地区全面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宣传：全民参与除黑恶势力
自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

来，三间房地区持续发起扫黑除恶宣

传攻势。各社区、村通过电子屏、张贴

海报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社区居民

的知晓率、参与率、支持率。同时，通

过悬挂横幅、制作折页和一封信等方

式，持续性向辖区居民宣传打击黑恶

势力的相关法律常识。

各宣传员以入户的形式，进行扫

黑除恶一封信的发放，并在商铺、小区

广场等人员密集地方发放一封信，或

对过往群众进行宣传并派发宣传资

料，引导广大群众遵守法律法规，积极

揭发检举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

动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

截至目前，共制作悬挂164个横

幅、张贴1145个海报、发放26620一

封信及25370个折页，此外，地区微

信公众号三间房视界共推送近50篇

相关文章，调动了广大居民参与和支

持扫黑除恶等行动的积极性，营造了

浓厚的打击违法犯罪的氛围。

部署：斗争持续推进不停歇
此前，三间房乡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部署会，乡纪委书记高

毓飞，副乡长姜文、龚巨明、张晖，综

治办主任姜则全、安监科科长王保

社、城管队队长安云龙、网格办负责

人李清会、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及各

社区、村主要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朝阳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指示精

神，要求全乡各单位、各部门、各社

区（村）要全力排查创卫、交通秩序

整治、群租房整治工作中所涉及的

黑车、黑摩的、黑中介等涉黑涉恶对

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此外，会议要求各社区、村要继

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

会基础知识》学习活动，继续加大扫

黑除恶工作宣传，提高政治站位，提

高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认

识，加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相关知识的学习，全力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扫黑除恶

是一场“人民战争”，希望广大居民朋

友们积极参与，踊跃举报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线索，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做

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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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防盗
给您支几招

派出所
案例

三间房派出所

全体民警祝您平安

近日，三间房派出所在双桥地铁站抓获盗窃电动

车的曹某某，现该人已被朝阳分局行政拘留。

三间房派出所民警提示您：

电动车盗窃案发生后，现场遗留的破案线索往往

很少，同时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流动性很大，他们在

一个地方作案后迅速转移至其他地方。因此，要防范

此类案件的发生，除了警方加大打击力度外，车主更要

加强防范意识。

在锁具的选择上，尽量挑选锁眼为环形或弧形的

锁具，并且要尽量购买品牌锁具。此外，要加装轮胎

锁，因为小偷选择作案的电动车，几乎全是没有上轮胎

锁的；车锁尽可能与地锁、固定物体锁在一起，防止被

搬运团伙盗走。

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人流较少或者偏僻的地方。如

果没有车棚，则尽量将电动车停放在银行、小区或商店门

口。因为这些场所有保安、营业员或摄像头，小偷作案可

能性较小。临时停放电动车，请

尽量停放在自己或者路人、附近

商家比较容易看到的地方。

电池是电动自行车最值钱

的部件，而且电池也具有保值

性，很多小偷对电瓶特别看好。

所以最好加上电瓶防盗锁，增加

小偷盗窃难度。另外，有条件的

情况下，停放电动车时尽量做到

车、电分离，大多数情况下，窃贼

不偷没有电池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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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房
社区

Community News

07
警法

近日，小李将自己的父母诉至法院，要求父母履

行离婚协议中将某套房屋归其所有的约定，配合将房

屋过户至自己名下。日前，海淀法院审结了此案，法

院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原告小李诉称，她是父母的独生女。2012年，父

母双方协议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将双方共有

的房屋归小李所有。现其已成年，但父母一直未能履

行协议，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故小李起诉至法院。

被告小李父亲辩称，其与小李母亲签署的离婚协

议书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是将房屋归

其自己所有并居住使用，故不同意小李的诉讼请求。

被告小李母亲则当庭表示愿意配合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

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

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小李的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共有

房屋归小李所有，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目的

的赠与行为。鉴于离婚协议主要是以解除双方婚姻

关系为目的而设定，这种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

之间有目的的赠与，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双方婚姻

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的情况下，赠与财产

的目的已经实现，其赠与房产的行为已经在民政部门

登记备案，具有公示效力，足以证明该赠与行为真实

合法。

小李的父亲以离婚协议约定之内容并非其真实

意思表示为由予以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

不予支持。现小李依据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的约定要

求父母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具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法院予以支持。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小李的诉

讼请求。

法官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具有

任意撤销权。

而实践中，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自愿签署的，对

双方身份、财产一并解决，其中内容涉及夫妻关系解

除、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具有很强的人身关系以及

道德性质，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

故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屋赠与子女亦不

等同于《合同法》中的规定的赠与，这种赠与是与身份

有关的赠与，不是财产性赠与，不应当适用《合同法》

中关于赠与的规定，而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

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

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

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

诉讼请求。

根据上述规定，离婚协议经过民政部门备案后，

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不得变更或撤销财产分

割协议。夫妻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

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视为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

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前提下，基于诚信

原则，不能允许任意撤销赠与。

有的当事人恶意利用赠与的撤销达到既离婚又

占有财产的目的，不仅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

失和新的精神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不诚信反而受益的

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理由，法院最终支持了小李的诉

讼请求，维护了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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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赠与 能否反悔？


